
南山区促进住房和建设行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措施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南山区住房和建设行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制定

本措施。 

  第二条  区住房建设局为本措施的主管部门，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领导小组、区住房建设局分项资金审批专责小组为决策审批机构，相关

部门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 

  第三条  资助范围。 

  （一）优质建筑业企业； 

  （二）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企业； 

  （三）突出业绩建筑业企业； 

  （四）优质建筑工程； 

  （五）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 

  （六）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示范工程； 

  （七）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示范工程； 

  （八）建筑废弃物减排示范工程； 

  （九）优秀物业管理项目。 

  第四条  资助标准。 



  （一）优质建筑业企业。 

  对新迁入南山区或注册在南山区新取得施工总承包特级（综合）的建筑

业企业给予一次性 600 万元资助，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

的资助。 

  （二）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企业。 

  1.对新迁入南山区或注册在南山区新认定为国家、省（深圳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的工程建设企业，分别给予 200 万元、10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本

条政策资助对象包含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工程咨询等建筑行业的企业。 

  2.对上年度产值超过 10 亿元的南山区建筑业企业，其研发费用（不含委

外研发费用）不低于企业产值 3%的，或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1 亿元以上的，给

予企业 10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三）突出业绩建筑业企业。 

  1. 产值业绩突出企业。 

  对上年度产值符合如下标准的南山区规上建筑业企业，给予相应资助： 

  10 亿≤上年度产值＜50 亿，且上年度产值增速≥40%，给予 50 万元的一

次性资助； 

  50 亿≤上年度产值＜100 亿，且上年度产值增速≥30%，给予 100 万元的

一次性资助； 



  100 亿≤上年度产值＜200 亿，且上年度产值增速≥20%，给予 200 万元的

一次性资助； 

  200 亿≤上年度产值，且上年度产值增速≥10%，给予 300 万元的一次性资

助。 

  2.产值业绩突出项目。 

  对南山区建筑业产值或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收有突出贡献的南山区

建设工程项目，合同内容履约完成后，按以下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 

  （1）施工总承包合同额≥10亿元的，给予建设单位 100 万元的一次性资

助；5 亿元≤施工总承包合同额＜10 亿元，给予建设单位 50 万元的一次性资

助。 

  （2）专业分包合同额≥5亿元的，给予施工总承包企业 50 万元的一次性

资助；1 亿元≤专业分包合同额＜5 亿元，给予施工总承包企业 30 万元的一次

性资助。 

  （3）工程服务合同额≥1000万元的，给予建设单位 10 万元的一次性资

助。 

  3.优质建筑工程业绩突出企业。 

  企业注册地为南山区的建筑业企业，在异地作为总承包施工单位承建的

项目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给予施工总承包企业一次性 50万元的资助；



在异地作为总承包施工单位承建的项目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或“中国土木

工程詹天佑奖”的，给予施工总承包企业一次性 20 万元的资助。 

  （四）优质建筑工程。 

  1.施工总承包企业在南山区内承建的项目获得“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的，

给予 20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施工总承包企业为南山区注册及纳统的企业，

则给予 30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

佑奖”的，给予 15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施工总承包企业为南山区注册及纳统

的企业，则给予 20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2.建设单位在南山区内投资承建的项目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的，给

予 3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的，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五）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 

  南山区建筑工程项目被评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或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装配式示范项目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资助 100 元，给予建设单位单个

项目最高资助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资助。 

  （六）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示范工程。 

  1.绿色建筑项目。 



  绿色建筑项目对建设单位予以资助。对获得国家三星级或深圳市铂金级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不含设计标识）的项目，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资助 30 元，

资助上限为 150 万元。 

  2.超低能耗或（近）零能耗建筑示范项目。 

  超低能耗或（近）零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对建设单位予以资助，对达到现

行国家或深圳市超低能耗或（近）零能耗标准，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经

济效益及引领示范效应，且被认定为国家、省、市超低能耗或（近）零能耗

示范项目，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资助 100 元，资助上限为 200 万元。 

  3.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项目。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项目对建设单位予以资助。对获得国家一星级既有建

筑绿色改造运行评价标识的项目，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资助 10 元，资助上限

为 50 万元；对获得国家二星级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运行评价标识的项目，按建

筑面积每平方米资助 20 元，资助上限为 100 万元；对获得国家三星级既有建

筑绿色改造运行评价标识的项目，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资助 40 元，资助上限

为 200 万元。 

  4.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对节能改造投资企业予以资助。经节能评估，项

目节能率不小于 15%的节能改造项目，受益面积每平方米资助 10 元，项目节

能率每增加 1%，受益面积每平方米资助增加 1 元，资助金额不超过改造成本

的 40%，资助上限为 60 万元。 



  （七）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示范工程。 

  对于项目所在地为南山，且符合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 BIM 相关标准和

要求，经市建设主管部门评定为 BIM 技术应用示范项目的，按照建筑面积每

平方米最高 10 元的标准予以资助，单个项目资助金额上限为 50 万元。同一

项目仅资助 1 次。 

  （八）建筑废弃物减排示范工程。 

  在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不高于 1.5 万立方米，或经市建设主管部门评定为建筑废弃物减排示范项目

的，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10 元的标准予以建设单位资助，单个项目资助金

额不超过 50 万元。 

  （九）优秀物业管理项目。 

  对上一年度区级物业服务评价中评价较好，且能够做好信息报送、安全

生产、环境卫生和信访维稳等工作的住宅项目（有物业企业提供物业服务）

进行综合评分，对得分在前 20%的在管物业项目分档进行资金奖励，得分在

前 5%（含）的，每个项目奖励 15 万元，得分在 5%-15%（含）的，每个项

目奖励 10 万元，得分在 15%-20%（含）的，每个项目奖励 8 万元。 

  第五条  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其建设单位不享受本措施资助。 

  第六条  符合资助条件的申报主体及项目应在获得相关奖项、证书和满足

申报条件两年内申请。 



  第七条  除优质建筑业企业、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企业和突出业绩建筑业企

业（不含产值业绩突出项目）须满足在南山辖区内注册要求外，其余项目不

受此条件限制；优秀物业管理项目不受独立法人资格限制。已享受本措施资

助的申报主体应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工作。 

  第八条  本措施自 2024 年 4 月 8 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第九条  本措施由区住房建设局负责解释，并制定与本措施相关的操作规

程。 

 


